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條文案。 

說明：1.依 106 年 2 月 9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 號函及公司營運需求修訂，修訂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2.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四)。

3.謹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均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條文案。 

說明：1.依公司營運需求修訂，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2.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五)。

3.謹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均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條文案。 

說明：1.依公司營運需求修訂，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2.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六)。

3.謹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均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條文案。 

說明：1.依公司營運需求修訂，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2.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七)。

3.謹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均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四、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及監察人全面改選案。 

說明：1.本屆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於民國 106 年 6 月 17 日屆滿，按公司法之規定，得延長其職務至

改選董事及監察人就任時為止。 

2.依公司第 195 條、第 217 條及本公司章程改選下屆董事 7 席(含獨立董事 2 席)及監察人 3 席，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自民國 106 年 6 月 19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6 月 18 日止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本屆董事及監察人將於 106 年度股東常會改選後自動解任。 

改選結果： 

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戶名 當選權數 

1 林瑞章 108,799,818 

60 陳建昆 105,439,580 

27731 弘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4,011,326 

6182 
福致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Michael A.Hoer  
98,548,326 

6182 
福致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朱榮和 
98,548,326 

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戶名 當選權數 

E201914859 張玲玲 85,734,587 

T102348975 陳永春 85,488,519 

監察人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戶名 當選權數 

6184 
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文星 
97,206,478 

6184 
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福地 
95,413,750 

6184 
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如山 
95,413,750 



五、其他議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說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

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為借助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解除本公司董

事競業禁止及其代表行使董事職權之自然人，擔任其他事業有關本公司「公司章程」營業項目

所列相關業務競業禁止之限制。 

3.在不影響本公司正常業務無損及本公司之利益下，擬依法提請股東常會討論解除本次所選出

之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詳細內容如下： 

職稱 姓名 擔任其他公司名稱 職務 

董事 林瑞章 

FU HSING AMERICAS,INC. 董事 (福興代表) 

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 董事(福興代表)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福興代表) 

Allegion Fu Hsing Holdings., LTD. 董事(福興代表)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艾德克安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資勇代表)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福興代表) 

同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福興代表) 

董事 陳建昆 

馬斯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董事長(福興代表) 

福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FORMFLEX ENTERPRISE CO.,LTD. 
董事長(福興代表)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LTD. 
董事長(FORMFLEX 代表)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董事長(MASTER 代表)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Allegion Fu Hsing Holdings., LTD. 董事(福興代表) 

艾德克安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資勇代表)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福興代表) 

合興門控制品(常熟)有限公司 董事長(合興代表) 

同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福興代表) 

董事 朱榮和 

FU HSING AMERICAS,INC. 董事長(福興代表)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 董事(福興代表) 

Allegion Fu Hsing Holdings., LTD. 董事(福興代表)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董事(MASTER 代表) 



艾德克安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長(資勇代表)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福興代表) 

合興門控制品(常熟)有限公司 董事(合興代表) 

漢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艾德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福興代表) 

董事 
Michael 

A.Hoer 
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 董事(福興代表) 

六、臨時動議：無。 

七、宣佈散會： (時間：上午 9 時 35 分)本次股東會議事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及議案決議，會議進

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 



附錄(一) 

民國 105 年度營業報告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大家好： 

受惠於主要市場美國的景氣持續復甦，加上新產品及客戶的開發迭有成效，匯率及原物料成本亦相對

穩定，我們 105年度在銷售業績以及本業獲利上，持續締造新猷，亦不負全體股東所託付之重責。在

此也特別感謝大家在過去一年對台灣福興的支持與肯定，以及全體員工之齊心合作，我們才能繳出如

此亮麗的成績單。冀各位股東繼續給予支持與建議，讓台灣福興在門控五金領域上，持續穩健向前。 

在過去一年，我們的成就還包括有： 

取得 67 件各國專利 

榮獲教育部第一屆運動企業認證殊榮 

連續第三年獲得健康署頒發健康職場認證 

本公司民國105年度營業結果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5 年金額 104 年金額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淨額 $8,398,732 $7,986,544 $412,188 5% 

營業利益 1,106,794 851,495 255,299 30% 

稅前淨利 1,160,596 1,076,479 84,117 8% 

稅後淨利 819,739 796,103 23,636 3% 

（二）預算執行情形 

民國105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之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5 年度 104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30.82 30.31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328.14 299.22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262.70 252.37 

速動比率(%) 218.08 205.16 

利息保障倍數 1,852.03 980.51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0.99 11.19 

權益報酬率(%) 15.81 16.21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61.59 57.12 

純益率(%) 9.76 9.97 

每股盈餘(元) 4.35 4.22 

（四） 研究發展狀況 

新產品及新技術之研發，是我們一貫的重要方向。在 105 年度，除了持續提升開發速度外，我們也

積極評估各類電子技術，建構更完整、更豐富的電子鎖產品線。除發展能與家庭自動化平台相容的

門鎖，同時更橫向整合電腦軟體、手機應用程式，透過最新的通訊技術，與門禁系統結合。針對既

有的按鍵式及觸控式電子鎖產品線，亦進行了新外觀造型設計及電子機能的改善，期望能夠在新、

舊產品線及軟、硬體整合的過程中，持續累積跨產業開發能力，並拉開與後進者的差距。 

除了電子鎖產品的開發，在傳統門鎖產品的開發腳步，我們不曾因此而有所偏廢。身為北美建築五



金協會(BHMA)之會員，我們在 105 年度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並持續關注北美市場的法規變化，開

發符合最新法規的產品。例如：符合 ADA COMPLIANT 的旋鈕；在產品線的廣度上，公司透過各

種管道，分析最新的外觀設計趨勢，結合室內設計其他的元素，及時推出符合市場需求的外觀部件，

也協助客戶在這波建築業榮景中，掌握寶貴的商機。

展望未來一年，我們的主要發展方向將聚焦於： 

1.本洲工業園區新廠建設

為掌握鋅合金壓鑄零件等關鍵製程，同時提升整體自製率，在岡山本洲工業園區之 2,300 餘坪土地

基地，業於 106 年第一季末開始正式動工，預定以 18 個月左右的時間完成廠房建設；在建築理念

部分，也特別導入綠建築的概念，期能達到低汙染、低能耗的效果。 

2.持續投入電子門鎖研發

電子門鎖的市場接受度在近年來逐漸提升，各廠家無不競相投入資源搶攻市場。台灣福興身為全球

主要門鎖專業製造廠，將持續本於機械門鎖深耕數十載所累積的技術基礎，整合各項門禁技術及提

高跨領域的開發能量，推出更豐富多元的電子鎖產品，以滿足智慧居家生活及電子門禁系統等市場

的快速變化。 

3.開拓高端關門器市場

關門器事業群所生產之各式關門器產品質量穩定，屢獲國內外客戶肯定，此外，公司亦正依循計畫

時程積極研發電子式關門器。 

然而公司並不以此為滿足，計畫配置相當資源與歐系客戶策略合作，研發製造高端關門器產品，除

提升自我技術能力外，亦滿足客戶對高階產品之需求。  

4.投入公益環保、善盡社會責任

我們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經營理念，於創造企業利潤同時，亦不忘竭力投身公益事業與進

行環境保護，例如：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援助岡山地區清寒子弟繼續求學之路、贊助優質網球選手

等等，公司舉辦淨灘活動、小林村植樹活動，均是公司具體回饋社會之表現。  

5.建立智財權地圖，維護客戶與自身權益

公司鼓勵創新研發，每年固定投入相當之預算用以申請及維護專利權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也因

此累積了為數可觀之智慧財產權數量，在未來一年，公司預計完成商標權地圖，將行銷區域以及已

取得商標權之國家進行彙整，並與業務單位合作，針對潛在市場進行評估，並伺機預先提出商標權

申請，以排除未來可能之行銷障礙。 

今年以來，新台幣對美金幣值已升值超過百分之六，對於以出口為主的我們，著實形成了相當大的

壓力，加上國際大宗金屬價格自年初開始飆漲，對經營成本亦是極大的挑戰；而國際貨幣基金(IMF)

預估 2017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 3.4%，較 2016 年僅微幅成長 0.2%，此外，其他包括英國正式啟動

脫歐程序，法國在內的歐洲國家保守勢力再起，中東、北韓等地緣政治緊張的情勢，再再告訴我們

未來一年將會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我們在經營決策上自當秉持穩健踏實原則，步步為營，期望在既

有基礎上繼續創造佳績，無負股東託付。 

董 事 長：林 瑞 章 

總 經 理：陳 建 昆 

會計主管：李 國 偉 

















































附錄(二)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105年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國華會計師及廖阿甚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議案等表冊業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尚無不合。

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為荷。 

此致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黃福地(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林文星(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0 3 月 2 7 日  





附錄(四)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第七條：處理程序 

7-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

易價格之參考。交易金額達本程序規定之公告申報標準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如每

股淨值與交易價格差距達 20%以上者，須請會計師依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但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法令或主管

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7-1.~7-2.、7-4.略) 

第七條：處理程序 

7-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

價格之參考。交易金額達本程序規定之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如每股

淨值與交易價格差距達 20%以上者，須請簽證會計師依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

表示具體意見，但法令或主管機關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7-1.~7-2.7-4.略) 

7-5.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7-5-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均應依照本公司公佈施行中之

核決權限，提經具適當核決權限之主管核准後方得為之。 

7-5-2.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將相關資料連

同前述自預定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及必要性與資金運用合理性之評估，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得免除事前將相關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之程序。 

7-5-3.不動產交易如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或特定價格作為

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

件變更時亦同。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授

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7-5-4.取得或處分資產如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情事

者，應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7-5.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7-5-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均應依照本公司公佈施行中之核

決權限，提經具適當核決權限之主管核准後方得為之。 

惟如係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將相關資料連同前

述自預定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及必

要性與資金運用合理性之評估，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得免除事前將相

關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程序。另不動產交易如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或特定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時亦同。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授

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7-5-2.取得或處分資產如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情事

者，應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8-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8-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8-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

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8-4.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

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8-4-1.買賣公債。   

8-4-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8-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8-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8-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

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8-4.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

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8-4-1.買賣公債。 

8-4-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

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初級市場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

有價證券。   



 
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

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8-4-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8-4-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8-4-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

元以上。(8-5.略) 

8-4-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 

8-4-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8-4-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

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

以上。 

(8-5.略) 

第九條：資產鑑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達本程序規定應公告申報標

準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者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客觀公正且與交易雙方

均非實質關係人之專業鑑價機構出具鑑價報告，並按下列規定

辦理。惟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

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鑑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9-2.如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20%以上者，應

請會計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9-3.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鑑

價機構鑑價；如二家以上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

10%以上者，應請會計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9-6.除採用限定價格或特定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外，

如有正當理由未能即時取得鑑價報告或前開 9-2、9-3 之會計師

意見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週內取得，並補正公告原

交易金額及鑑價結果，如有前開 9-2、9-3 情形者並應公告差異

原因及會計師意見後申報。 

(9-1.、9-4.、9-5.略) 

第九條：資產鑑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達本程序規定應公告申報標準

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者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客觀公正且與交易雙方均

非實質關係人之專業鑑價機構出具鑑價報告，並按下列規定辦

理。惟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

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鑑價報告或簽證會計師意見。 

9-2.如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20%以上者，應

請簽證會計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

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9-3.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鑑

價機構鑑價；如二家以上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

10%以上者，應請簽證會計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9-6.除採用限定價格或特定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外，

如有正當理由未能即時取得鑑價報告或前開 9-2、9-3 之會計師

意見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週內取得，並補正公告原

交易金額及鑑價結果，如有前開 9-2、9-3 情形者並應公告差異

原因及簽證會計師意見後申報。 

(9-1.、9-4.、9-5.略) 

第十條：其他事項 

10-1.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除合建契約外，應檢附董事

會通過、監察人承認之紀錄、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必要性及資金運用合理性之評估，以及相關不動產成本設

算資料及會計師複核意見，依規定辦理公告申報。另本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達本程序應公告申報標準，且其交易對象為實質

關係人者，應將公告內容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並提股東會

報告。 

(10-2.略) 

第十條：其他事項 

10-1.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除合建契約外，應檢附董事

會通過、監察人承認之紀錄、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合理性之評估，以及相關不動產成本設算資

料及簽證會計師複核意見，依規定辦理公告申報。另本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達本程序應公告申報標準，且其交易對象為實質

關係人者，應將公告內容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並提股東會

報告。 

(10-2.略) 

十三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律師、

會計師及承銷商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

小組依照法定程序執行，並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

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本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持有 100%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 100%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專家之合理性意見。 

(十三條、一、(二)略) 

十三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律師、

會計師及承銷商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

小組依照法定程序執行，並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

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十三條、一、(二)略) 

 

 

 



 

附錄(五)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3.背書保證之額度： 

3-2.因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者，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與

本公司交易之總額。 

 

(3-1.、3-3.~3-5.略) 

3.背書保證之額度： 

3-2.因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者，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與本

公司交易之總額（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3-1.、3-3.~3-5.略) 

9.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9-2.子公司應每月定期編製上月份為他人背書保證明細

表，向本公司申報。 

(9-1.、9-3.~9-5.略) 

9.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9-2.子公司應於每月五日前編製上月份為他人背書保證明

細表，並呈閱本公司。 

(9-1.、9-3.~9-5.略) 

 

 

 

 

 

 

 

 

 

 

 

 

 

 

 

 

 

 

 

 

 

 

 

 

 

 

 

 

 

 

 

 

 

 

 

 

 

 



 

附錄(六)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1.目的： 

為建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風險管理制度，以落實資訊公開

及保障投資。 

 

 

 

1.目的： 

1-1.為建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風險管理制度，以落實資訊公

開及保障投資。 

1-2.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財證一字第

0910006105 號函之規定辦理。 

4.內部控制制度： 

4-4.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4-4-1.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

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其管理原則如下：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

本準則及公司所訂之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

之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已設置獨立董事者，

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4-4-2.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簿，就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評估

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4-4-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4-1.、4-2.、4-3.、4-5.略) 

4.內部控制制度： 

4-4.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4-4-1.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

風險之監督與控制，其管理原則如下：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

準則及公司所訂之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

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

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4-4-2.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簿，就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評估事

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4-1.、4-2.、4-3.、4-5.略) 

 

5.作業程序： 

5-2.交易金額： 

5-2-1.投資性： 

(1)交易金額之上限，依交易契約之金額計算，不得超過實

收資本額之 20%。 

(2)執行外匯交易人員及交易限額： 

 
交易人員  每日交易權限     淨累積部位交易權限  

 總經理    USD 2,500,000       USD 5,000,000 

 財務部主管   USD 1,000,000     USD 2,000,000 

  

(3)交易限額，由董事會訂定之。 

5-2-2.避險性交易金額之上限，不得超過 5-1-1.所列相關避

險標的之預算金額，由財務單位負責執行交易。 

(5-1.、5-3.略) 

 

5.作業程序： 

5-2.交易金額： 

5-2-1.投資性： 

(1)交易金額之上限，依交易契約之金額計算，不得超過實

收資本額之 20%。 

(2)執行外匯交易人員及交易限額： 

 
交易人員   每日交易權限     淨累積部位交易權限  

總經理     USD 2,500,000       USD 5,000,000 

財務單位經/副理  USD 1,000,000  USD2,000,000 

財務單位課長   USD   500,000   USD 1,000,000 

              

(3)交易限額，由董事會訂定之。 

5-2-2.避險性交易金額之上限，不得超過 5-1-1.所列相關避

險標的之預算金額，由財務單位負責執行交易。 

(5-1.、5-3.略) 

5-4.會計處理程序: 

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5-4.會計處理程序: 

依中華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6.公告申報： 

6-1.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

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

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6-2.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

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6.公告申報： 

6-1.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本公司之子公司

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

每月十日前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6-2.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

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

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附錄(七)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3、辦法: 

3-2.資金貸與他人之額度及期限： 

3-2-1.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30%為限。 

3-2-2.對個別對象之限額： 

(1)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20%為限。個別對象之

貸與限額，不得超過其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交易之金額。 

(2)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

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10%。個別對象

之貸與限額，不得超過其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50%。 

3-2-3.短期融通之資金貸與，最長不得超過一年。 

3-2-4.子公司從事資金貸與，貸與總額以不超過貸與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30%、個別對象貸與限額以不超過貸

與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20%為限，且期限以一年為

原則。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100%之國外公司間從

事資金貸與，不受一年之限制。 

(3-2-5.略) 

3、辦法: 

3-2.資金貸與他人之額度及期限： 

3-2-1.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30%為限。 

3-2-2.對個別對象之限額： 

(1)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20%為限。個別對象之

貸與限額，不得超過其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交易之金額(以

本公司進貨金額為準)。 

(2)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

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10%。個別對象

之貸與限額，不得超過其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50%。 

3-2-3.資金之貸與以短期融通為原則，最長不得超過一年。 

3-2-4.子公司從事資金貸與，貸與總額以不超過貸與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30%、個別對象貸與限額以不超過貸與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20%為限，且期限以一年為原

則。 

 

 

(3-2-5.略) 

3-8.其他事項： 

3-8-1.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若因營業需要，擬將資金貸與

他人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並應按所訂程序辦理，子公司未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者，依本作業程序之各項規定辦理。 

子公司並應每月定期將辦理資金貸與他人之金額、對象、

期限等向本公司申報。 

(3-8-2.~3-8-7.略) 

3-8.其他事項： 

3-8-1.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若因營業需要，擬將資金貸與他

人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並應按所訂程序辦理，子公司未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者，依本作業程序之各項規定辦理。 

子公司並應於每月五日前將辦理資金貸與他人之金額、對

象、期限等向本公司申報。 

(3-8-2.~3-8-7.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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